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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治時期「平地蕃人」的出現及其 

 法律上待遇（1895-1937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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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 要 

本文欲討論，日治時期統治當局，對於「平地蕃人」的特殊統治模式。日本

接收臺灣初期，平埔族以外之原住民族不在國家統治力所及範圍之內，因此自始

統治當局將「生蕃人」視為治外之民，不賦予國家臣民地位，並將「蕃地」與臺

灣「平地」（或稱「普通行政區域」）劃分開來，實施以「理蕃行政」為名，主要

由行政機關掌管一切之統治。 

在總督府的理想模式中，使「生蕃」進化到「化蕃」再進化「熟蕃」，即可以

編入普通行政區域內接受與「本島人」（漢人及平埔族）相同之統治。然而東部的

阿美族等，居住於「民蕃混同」的平地，而被劃入普通行政區域中，實際上並不

符合統治當局所設想的理想進化光譜，因此被稱為「平地蕃人」，有別於「化蕃」

或「熟蕃」。「平地蕃人」雖屬普通行政區域內，卻未必完全接受普通行政。因此

本文逐一探討戶口、土地關係、租稅、司法事項，試圖釐清「平地蕃人」之法律

上待遇。本文發現，日治前期平地蕃人的行政與民事事項已逐漸與「本島人」之

權利義務內容近似；刑事懲戒事項亦自 1920 年以後放寬接受刑事審判之機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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